	序号
	CQC3148-2014
	
	GB 30255-2026
	
	变更
	备注
	是否需补充差异试验

	
	条款号
	标题
	内容
	单位
	要求
	
	条款号
	标题
	内容
	单位
	要求
	
	变更类型
	对应检测方法变更
	检测设备变更
	
	

	1. 1
	1
	范围
	额定电压为AC 220V，频率50Hz交流供电的功率不超过125W的双端LED灯
	/
	/
	
	1
	范围
	电源电压为AC 220 V，额定功率≤125 W，标称长度≤1500 mm，光束角≥120°的替换
型双端LED灯
	/
	/
	
	1、不再按光束角区分配光类型；2、将可调光调色产品纳入范围。
	无变化
	无变化
	/
	否

	2. [bookmark: OLE_LINK1]
	5.2+5.3
	透光罩+适用的电源电压/环境温度
	见5.2及5.3
	/
	/
	
	/
	/
	/
	/
	
	
	1.删除透光罩、适用的电源电压/环境温度要求。
	/
	/
	/
	/

	3. 2
	5.4.1+5.4.2
	功率+功率因数
	见5.4.1及5.4.2
	/
	/
	
	/
	/
	/
	/
	/
	
	1.删除功率因数要求
	/
	/
	/
	/

	4. 3
	5.5.2
	初始光效
	见表4
	lm/W
	见表4
	
	4.1.7
	能效等级
	各等级双端 LED 灯光效不应低于表 6 的规定。
	lm/W
	双端LED灯能效等级见表6
	
	1、明确不同能效等级的光效限值，2级能效限值相对CQC 3148-2014有较大提升；2.对于额定一般显色指数≥80的双端LED灯，限值相对降低10lm/W；3、明确相关色温分界点的色温偏差要求；4、规定了可调光和可调色温的灯的评价状态，在最大输出功率和制造商明示的相关色温状态下进行测试，如制造商未明示，则在产品额定相关色温范围下限值进行测试。
	有变化
	无变化
	/
	是

	5. 4
	5.6.1
	初始色品性能
	见表5
	/
	见表5
（其中Ra≥80，R9＞0）
	
	4.3.2
	显色指数
	双端LED灯的一般显色指数Ra额定值不应低于70，实测值相对于额定值的降低
不应大于3。
	lm/W
	Ra≥70，实测值-额定值≥-3
	
	1.Ra的最低限值由70提高到80；2、增加一般显色指数Ra与额定值偏差要求，并删除特殊显指R9＞0要求；2.不再要求色坐标、色品容差，颜色不均匀度。
	无变化
	无变化
	/
	核查报告，必要时补充测试

	6. 
	5.6.2
	颜色不均匀度
	见标准具体条款
	/
	/
	
	/
	/
	/
	/
	/
	
	删除颜色不均匀度
	/
	/
	/
	/

	7. 5
	5.7.1+5.7.3+5.7.4
	额定中值寿命+光通维持率+颜色漂移
	见5.7.1、5.7.3及5.7.4
	/
	/
	
	/
	/
	/
	/
	/
	
	1.删除额定中值寿命要求；2.删除光通维持率要求；3.删除颜色漂移要求。
	/
	/
	/
	[bookmark: _GoBack]/

	8. 4
	/
	/
	/
	/
	/
	
	4.4
	待机功率
	
	W
	≤2.5W
	
	对具有待机模式的双端LED灯具,增加待机功率不应超过2.5W的要求。
	有变化
	有变化
（功率计或交直流电压表/电流表）
	/
	是



